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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由國民健康署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支應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14年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績優選拔 

活 動 辦 法 

壹、 活動目的 

為鼓勵醫療院所加入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網絡，積極推動動青少

年全方位照護服務模式，積且持續維持青少年健康照護服務品質，積特辦理

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績優選拔活動。 

貳、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台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以下簡稱承辦單位） 

參、 參加對象 

一、 已於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網絡完成資格轉換手續之醫療

院所，。，（包括經審核通過青少年親善照護機構認證積或 113年參與機

構建置（轉型試辦）通過之院所。） 

二、 已於 114年申請辦理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之醫療院所。 

肆、 選拔組別與獎勵措施 

一、 獎項及名額 

層級組別 

 

獎項 

醫院層級 診所層級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 診所 

績優機構典範獎 1 名 1 名 1 名 

績優機構優良獎 1 名 2 名 2 名 

績優機構佳作獎 1 名 2 名 2 名 

團隊合作獎 2 名 

創意特色獎 2 名 

*上述各獎項名額依實際辦理情形調整流用積得以從缺論或以增額選拔方式辦理。 

(一) 團隊合作獎：於參選院所中選拔 2名提供跨領域/跨團隊服務表

現優良的機構積予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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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意特色獎：於參選院所中選拔 2 名表現具有特色的機構積予

以獎勵。 

二、 獎勵方式 

獎項 獎勵方式 

績優機構典範獎 獎座一座及價值新臺幣 5 萬元禮券或等值獎勵 

績優機構優良獎 獎座一座及價值新臺幣 3 萬 6 仟元禮券或等值獎勵 

績優機構佳作獎 獎牌一面及價值新臺幣 2 萬元禮券或等值獎勵 

團隊合作獎 獎牌一面及價值新臺幣 3 萬元禮券或等值獎勵 

創意特色獎 獎牌一面及價值新臺幣 3 萬元禮券或等值獎勵 

伍、 報名事宜及參選資料繳交 

一、 報名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4年 8月 31日止。 

二、 報名規則：一律線上報名積且需先完成「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

善機構」申請手續（即直接轉換申請或新申請）。 

三、 報名網址：teens.pse.is/7guak4 

四、 參選資料繳交，：填寫，「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績優選拔自評

表」積分為「醫院適用」（附件 1）及「診所適用」（附件 2）。 

五、 資料繳交期限及方式，：114年 8月 31日前，積上述檔案請以 pdf電子

檔壓縮上傳至雲端：teens.pse.is/7gx36k 

陸、 評分及選拔方式 

一、 評審委員：由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之審查委員名單中邀請，積

背景包括醫管護理，、床醫醫、、會會心理等專家積組成評審團進行

成績評定。 

二、 評審流程 

(一)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由評審團委員依據評分重點進行書面審查，積

成績達 85分（含）或以上者積取得入選資格積可參加第二階段

會議審查。 

(二) 第二階段會議審查：入選機構委派代表出席審查會議積進行 15

分鐘之口頭報告積需準備簡報資料積簡報內容請依評分重點準

備。此階段以 100分為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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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分重點 

重點項目 評分重點 配分 

政策 

1. 訂有明確之青少年健康照護政策積且員工知曉此政策。 

2. 有跨部門組成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積定期辦理檢討會議。 

3. 其他與政策相關之作為。 

10 

執行現況 

1. 青少年健康促進需求評估流程完整（如流程、相關指引

文件、表單等之發展積以及檢討修訂情形）。 

2. 注重青少年就診空間隱密性及相關措施。 

3. 安排且公告青少年就醫時間積且能提供彈性約診措施。 

4. 有關青少年全方位照護或提供友善服務之表現。 

30 

成效 

1. 青少年就醫資料分析。 

2. 青少年就醫之滿意度調查分析結果。 

3. 就以上分析結果積有進行相關改善措施。 

4. 對青少年及會區的影響。 

20 

資源分工 

1. 會區資源名冊使用情形與轉介機制運用。 

2. 跨領域團隊運作情形。 

3. 其他院內或院外有關資源整合之表現。 

15 

創意與 

特色 

1. 提供青少年健康資訊之創新作法。 

2. 青少年參與之創新作法。 

3. 其他與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相關之特色或創新作為。 

15 

整體發展 

與前瞻性 

1. 整體發展情形。 

2. 未來發展與預期效益。 
10 

書面資料 

(加分項) 
自我評估表照片/截圖及文字清晰簡明、圖表表達正確。 3 

 總分（含加分）以 100 為滿分 100 

四、 獲獎分數計算，：以第二階段得分進行評比積若有同分情形積由評審

團共識決定。 

(一) 績優機構典範獎：第二階段 90分以上者積具得獎資格。 

(二) 績優機構優良獎：第二階段 85分以上者積具得獎資格。 

(三) 績優機構佳作獎：第二階段 80分以上者積具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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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團隊合作獎：依評分項目之「資源分工」分數進行評比積若其

他獎項有從缺者積將優先考量擴充此獎項之名額。 

(五) 創意特色獎：依評分項目之「創意與特色」分數進行評比。 

柒、 作業內容及時程 

作業內容 預定時程 

公布選拔方案 114年 5月下旬 

報名及書面資料繳交 

（可先行報名再於規定日期前繳交參選資料） 
114年 8月 31日截止 

公告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結果 114年 10月 1日前 

第二階段會議審查 

（入選院所於同一天積共同出席會議） 
114年 10月 15日 

公布得獎名單 114年 11月下旬 

頒獎典禮及分享會 114年 12月（日期待定） 

*時程為暫定積將依實際辦理情形調整積請參見本活動報名網站。 

捌、 注意事項 

一、 獲獎院所及人員需出席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分享會受獎積

並於會中分享其機構內提供青少年全方位照護之服務經驗，積以達相

互觀摩學習及訊息交流之目的。 

二、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得無償使用獲獎院所所提供之自我評估表（使

用前仍會事先徵詢院所同意積或依要求屏蔽不擬公開之內容）於相

關平面、電子媒體及網站積以協助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網

絡之動動。 

三、 參加者所提供之任何資料文件積如有侵害他人權益或著作財產權積

將取消其獲獎資格、追回獎勵積並由參加者自行負擔法律責任積主

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不連帶承擔相關法律或賠償責任。 

四、 有關所得之獎金積一律由參賽院所支領積不得以個人名義支領，獎獎

金將依稅法規定扣稅額。 

五、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暫停，、終止或解釋本活動內容及獎

項之最終權利積如有未盡事宜積主辦單位得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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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附件：請自行於國民健康署網站「114年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

績優選拔活動」網頁下載積或洽詢承辦單位活動聯絡人。 

附件1 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績優選拔自評表「醫院適用」 

附件2 青少年健康促進服務友善機構績優選拔自評表「診所適用」 

壹拾、 承辦單位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02-23916470分機 1803黃小姐或章小姐 

Email：teens.77380025@gmail.com 

 

 

 


